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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巾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＿步加强

房屋市政T程招标投标领域事中事后

临管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含功能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’各有关单位:

为切实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

标行为’维护公平公正、竞争有序的建筑市场秩序’现将加

强招标投标活动事中事后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｀做好数据收集统计工作

（一）各区县（含功能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

落实专人’每天通过训览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方式’

及时收集登记监管范围内项目招标投标情况’并填写《XX

区（县）XX年XX月招标情况统计表》 ’于每月最后一个

工作日发至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科汇总。

（二）各区县（含功能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

落实招标人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l5日内’提交招标投标情

况的书面报告。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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